附件1
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院部
	名额
	序号
	院部
	名额

	1
	教育科学学院
	3
	9
	动物科技学院
	2

	2
	蒙古学学院
	7
	10
	蒙医药学院
	7

	3
	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
	2
	11
	护理学院
	2

	4
	音乐学院
	3
	12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
	  4

	5
	美术学院
	3
	13
	化学与材料学院
	2

	6
	体育学院
	2
	14
	临床医学院
	2

	7
	数学科学学院
	3
	15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

	8
	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
	2
	16
	基础医学院
	2

	合计
	48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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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各教学单位推荐的教师数原则上不能超过上述名额。

